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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苗栗縣頭份市公所 函
地址：351 苗栗縣頭份市仁愛里中山路232
號
聯絡人：張家瑋
電話：037-596080 分機23
傳真：037-596020
電子郵件：sagin1982@ems.miaoli.gov.
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外埔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9日
發文字號：頭市殯字第1150000759B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本市頭份生命紀念館115年度農曆春節期間休館公告1

份，敬請協助張貼公告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本市頭份生命紀念館訂於115年2月18日至2月21日（農曆正

月初二至初五）休館，休館期間暫停辦理各項業務。

正本：全國各鄉鎮市公所（不含頭份市公所）、本市各里辦公處
副本：本市殯葬管理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AP1150000443

■■■■■■民政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1/09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